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９

股票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４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由于工作人员录入有误，现就“第三节（二）

３

、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更正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

１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４０

，

３３０

，

３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常州大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２

，

７２５

，

３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４４２

，

２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４

重庆市涪陵区资产经营公司

１３

，

３２７

，

５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５

重庆啤酒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７８３

，

６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３５５

，

４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

四川省港航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８６４

，

９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７４

，

９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２

，

１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对由此

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４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方

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上午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尤小平、林建一、杨从登、陈林真、潘基础为现场表决，张建平、郑植艺、刘学为通讯表决，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尤小平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原

董事会秘书因个人原因辞职，董事会指定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潘基础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潘基础先

生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事会现正式聘任潘基础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简历附

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董事会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董事长尤小平提名，董事会聘任潘基础为董事会秘书。经认真审阅上述人员的履历、工作实绩等，未

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及《公司章程》第

９５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

尚未解除的情况，任职资格合法；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附：简历

潘基础 男，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出生，大学文化。曾任瑞安市轻纺工业总公司办公室主任，瑞安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副科长，瑞安市安阳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瑞安经济开发区发展总公

司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进入本公司。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潘基础 电子邮箱：

ｐａｎｊｉｃｈｕ＠ｈｕａｆｅｎｇ．ｃｏｍ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７－６５１７８０５３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７－６５５３７８５８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４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６９７

，

６２２

，

６８０．８３ ８２５

，

２８７

，

７１３．０４ －１５．４７％

营业利润

１０８

，

１４６

，

０１０．７４ ２０３

，

３５３

，

６０９．６２ －４６．８２％

利润总额

１１３

，

７４２

，

８１３．１４ ２０９

，

８４７

，

８３０．６２ －４５．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６

，

６８１

，

３９１．１６ １７８

，

３７０

，

６５６．０２ －４５．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３ ０．２４ －４５．８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６９％ １２．２０％ －６．５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１８４

，

８２７

，

６８８．８８ １

，

９４４

，

５９９

，

４００．１２ １２．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６８４

，

４７３

，

１３４．７３ １

，

６６１

，

６３１

，

７４３．５７ １．３７％

股本

７３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２．２８ ２．２５ １．３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１．２０１１

年由于受纺织主要原料价格剧烈波动影响，下游纺织企业对氨纶产品的需求受到抑制，导致

氨纶销量同比下降；氨纶销售价格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开始同比有较大幅度降低；原材料采购价格、人工成本

同比上涨幅度较大等因素影响导致报告期内的经营业绩受到较大影响。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 实现营业收入

６９７６２．２７

万元、营业利润

１０８１４．６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１３７４．２８

万元、净利润

９６６８．１４

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下

降

－１５．４７％

、

－４６．８２％

、

－４５．８０％

和

－４５．８０％

。

２．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公司增加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项目：

营业利润

１０８１４．６

万元同比下降

４６．８２％

，原因：销售数量下降，销售成本增加。

利润总额

１１３７４２８１３．１４

万元同比下降

４５．８％

，原因：销售数量下降，销售成本增加。

净利润

９６６８．１４

万元同比下降

４５．８％

，原因：销售数量下降，销售成本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３

同比下降

４５．８３％

，原因：净利润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１

日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会议特别决议案第

１

项、第

２

项议案，需要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星期二）下午

２

：

００

在北京市西城区

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召开，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二）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９７

人， 代表公司股份

４

，

０５８

，

９６８

，

９６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６

，

７７１

，

０８４

，

２００

的

５９．９４６％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９７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９６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

，

０５８

，

９６８

，

９６３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

，

０００

，

３００

，

７９６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５８

，

１６８

，

１６７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００％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９８．５５５％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４４５％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

会召集，本公司董事长云公民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本次会议。

（四）本公司在任董事

１２

人，出席本次会议

１０

人；本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本次会议

２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审议通过

４

项特别决议案及

３

项普通

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特别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１

逐项审议及批

准 《关于本公

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议案》

１．０１

股票种类

４

，

０５４

，

０６２

，

７７８ ９９．８７９％ ４

，

５９２

，

２８５ ０．１１３％ ３１３

，

９００ ０．００８％

是

１．０２

股票面值

４

，

０５４

，

０６１

，

４７８ ９９．８７９％ ４

，

５９２

，

２８５ ０．１１３％ ３１５

，

２００ ０．００８％

是

１．０３

发行方式

４

，

０５４

，

０６１

，

４７８ ９９．８７９％ ４

，

７０７

，

７８５ ０．１１６％ １９９

，

７００ ０．００５％

是

１．０４

发行对象及锁

定期

９４２

，

９９９

，

６２５ ９９．４８２％ ４

，

７０７

，

７８５ ０．４９７％ １９９

，

７００ ０．０２１％

是

１．０５

认购方式

４

，

０５４

，

０６１

，

４７８ ９９．８７９％ ４

，

５９２

，

２８５ ０．１１３％ ３１５

，

２００ ０．００８％

是

１．０６

发行数量

９４２

，

９９９

，

６２５ ９９．４８２％ ４

，

５９２

，

２８５ ０．４８４％ ３１５

，

２００ ０．０３３％

是

１．０７

定价基准日及

发行价格

４

，

０５４

，

０６１

，

４７８ ９９．８７９％ ４

，

５８５

，

２８５ ０．１１３％ ３２２

，

２００ ０．００８％

是

１．０８

上市安排

４

，

０５４

，

０６１

，

４７８ ９９．８７９％ ４

，

５９２

，

２８５ ０．１１３％ ３１５

，

２００ ０．００８％

是

１．０９

募集资金用途

４

，

０５４

，

０６１

，

４７８ ９９．８７９％ ４

，

５９２

，

２８５ ０．１１３％ ３１５

，

２００ ０．００８％

是

１．１０

滚存利润安排

４

，

０５４

，

０６１

，

４７８ ９９．８７９％ ４

，

５８５

，

２８５ ０．１１３％ ３２２

，

２００ ０．００８％

是

１．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

有效期

４

，

０５４

，

０６１

，

４７８ ９９．８７９％ ４

，

５９２

，

２８５ ０．１１３％ ３１５

，

２００ ０．００８％

是

２

审 议 及 批 准

《关于中国华

电认购本次发

行股票并与公

司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 〈关于

华电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

认购协议〉的

议案》

９４２

，

９９８

，

８２５ ９９．４８２％ ４

，

６１６

，

０８５ ０．４８７％ ２９２

，

２００ ０．０３１％

是

３

审 议 及 批 准

《关于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发行有关

事宜的议案》

４

，

０５４

，

０６０

，

６７８ ９９．８７９％ ４

，

４６６

，

３８５ ０．１１０％ ４４１

，

９００ ０．０１１％

是

４

逐项审议及批

准 《关于发行

银行间市场债

务融资工具的

议案》

４．０１

发行非公开定

向债券

４

，

０２１

，

２２５

，

６０２ ９９．０７０％ ３６

，

８３４

，

４６１ ０．９０７％ ９０８

，

９００ ０．０２２％

是

４．０２

发行超短期融

资券

４

，

０２１

，

２２５

，

６０２ ９９．０７０％ ３６

，

８３４

，

４６１ ０．９０７％ ９０８

，

９００ ０．０２２％

是

普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５

审 议 及 批 准

《关于本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 （

Ａ

股）

条件的议案》

４

，

０５２

，

２７４

，

６７８ ９９．８３５％ ６

，

２３０

，

３８５ ０．１５３％ ４６３

，

９００ ０．０１１％

是

６

审 议 及 批 准

《关于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

募集资金运用

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４

，

０５４

，

０６０

，

６７８ ９９．８７９％ ４

，

４４４

，

３８５ ０．１０９％ ４６３

，

９００ ０．０１１％

是

７

审 议 及 批 准

《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

况 报 告 的 议

案》

４

，

０５７

，

６５０

，

６７８ ９９．９６８％ ８５４

，

３８５ ０．０２１％ ４６３

，

９００ ０．０１１％

是

注：本次会议第

１

项议案项下的第

１．０４

项和第

１．０６

项，以及第

２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规定，关联股东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未参与上述议案的表决； 该等股东所代表的股份不计

入上述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指派华李霞、徐国创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星期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中国华电大厦召开。本公司董事长云公民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本公司

１２

名董事亲自或委托出席本次会议，其中陈飞虎先生委托陈斌先生出席。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监事会主席李晓鹏先生、监事陈斌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以下决议，包括：

听取了关于办理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文件报送和授权情况的工作

汇报，同意本公司就本次发行工作成立由副董事长陈飞虎先生、董事陈建华先生、董事王映黎女士和董事王

跃生先生组成的工作小组，并授权工作小组根据需要在下述授权范围内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并适时向

董事会汇报有关情况：

（

１

）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结

合本公司实际，根据届时的市场情况，决定有关本次发行方案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决定本次发行

的发行方式、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定价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时机等。

（

２

）如监管部门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对本次发行具体方案进行调整。

（

３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本

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或实施进度及资金需求轻重缓急等实际执行情况，全权调整

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次序以及各项目具体投资金额。

（

４

）设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５

）办理与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上述各项授权自本次董事会作出决议之日（即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之日）起生效，其中第（

１

）、（

２

）、（

４

）、（

５

）项授权于生效之日

起一年内有效，第（

３

）项授权在相关事件存续期内有效。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３３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５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以通讯方式

在公司总部黎明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人。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等八项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做好信息披露工作，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现增加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

度》、《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职保障制度》、《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媒体信息排查制度》、《永

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敏感信息排查管理制度》、《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永辉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保密制度》、《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八项制度。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关于修订《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要求，须在《公司章程》中建立对大股东所持股份“占用即冻结”机制，现拟修

改《公司章程》原第三十八条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

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

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建立对大股东所持股份“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即发现大股东侵占公司资产 时应立即申请

对其所持公司股份进行司法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应通过变现该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偿还侵占资产。

公司董事长作为“占用即冻结”机制的第一责任人，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协助其做好“占用即冻结”工

作。”

公司章程其余条款不变。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募集资金项目之一《连锁超市发展项目》进行灵活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招股说明书》披露，募集资金项目之一《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７２

家租

赁店

＋１

家自建店）因受制物业交付、商业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原募投门店的实施效率。为快速提升市

场份额和竞争力、加快资金使用效率，最大程度提升股东利益，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变化和

物业交付情况，对部分物业延期交付或无法继续实施的原募投门店在租赁门店数量、租赁面积不减少的前

提下，在相同或不相同区域对实施地点进行灵活调整。

本次授权不含关联租赁或关联购买物业等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议案时，应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执行并履行公告义

务。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非募投项目（包括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对各募投项目实施严格的成本控制管理，以及对原募投项目的设计做出适当调整，预计《连锁

超市发展项目》部分募投门店项目将会产生节余募集资金。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业务发展，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非募投项目（包括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 在单一募投门店建设完毕且存在部分节余资金的情况下， 在不超过该项目累积募投资金总额

１０％

的额度内，将单一募投门店的节余资金逐一用于非募投项目（顺序为：新店开设、老店升级及补充流动

资金），提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议案时，应在

２

个交易日内，将议案内容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投项

目的意见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新募投项目涉及购买资产、对外投资（关联交易除外），还应当参照相

关规则的规定进行披露。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关于公司申请建设银行人民币

３

亿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南支行（下称“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３

亿元整用

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和国内信用证。同时以法人代表张轩松作为保证人，以福建闽侯永辉商业有限公司作

为保证方，担保公司对上述债务的清偿并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文件。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关于召开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在公司总部杨桥会议室召开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１

、 关于修订《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募集资金项目之一《连锁超市发展项目》进行灵活调整的议案

３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非募投项目（包括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决议中第二、三、四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３３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６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现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星期四）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现公告有关事宜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星期四）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现场会议地点：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路杨南街

３６

号杨桥永辉二楼会议室

５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６

、表决方式：截止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结束，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方式

或经现场会议登记后通过现场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

是否为特别决

议事项

议案披露时间、报刊

及公告名称

１

关于修订《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是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刊登

于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

报》的《永辉超市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募集资金项目之一《连锁超

市发展项目》进行灵活调整的议案

否 同上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

入）用于非募投项目（包括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否 同上

三、参会人员

１

、截止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上述公司股东有权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并进行表决，该

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样本，参见附件一）；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见证律师及其他获邀人员。

四、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福州市鼓楼区西二环中路

４３６

号公司总部二楼黎明会议室

３

、登记方式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办理或通过传真方式（联系

方式见后）办理登记：

（

１

）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

（

２

）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

股票账户卡；

（

３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股票账户卡；

（

４

）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五、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参见附件二。

六、其它事项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凭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等登记文件原件入场。

２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为期半日，出席会议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３

、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 昊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西二环中路

４３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７８７３０８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７６２９９０

邮编：

３５０００２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本人

＿＿＿＿＿＿＿＿＿＿

（身份证号： ）

／

单位

＿＿＿＿＿＿＿＿＿＿

（营业执照号： ）作为永辉

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股东，兹全权委托

／

授权

＿＿＿＿＿＿＿＿＿＿

（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

出席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修订《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募集资金项目之一 《连锁超市发

展项目》进行灵活调整的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

于非募投项目（包括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对可能增加的临时议案是否有表决权：有

□

否

□

委托人（签名）

／

委托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议案意见栏中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附件二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２０１１

年修订）》（下称

“细则”） 有关要求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一、投票程序

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操作，具

体操作流程如下：

１

、投票代码：

７８８９３３

，投票简称：永辉投票，

表决议案数：

３

，投票股东：

Ａ

股股东；

２

、买卖方向为买入；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项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第

２

项议案，以

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

投票。

９９．００

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９９

总议案

９９．００

１

关于修订《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募集资金项目之一《连锁超市发展项

目》进行灵活调整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

非募投项目（包括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如投资者拟对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９３３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投资者拟对第

１

项关于修订《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９３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投资者拟对第

１

项关于修订《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９３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投资者拟对第

１

项关于修订《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９３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股东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本次股东大会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但表决申报不能撤单。对同一议案多

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２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

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

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1

年

7

月

2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1567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1- 007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宁波三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全资子公司宁波三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以增资方式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将募集资金

631,

652,800.00

元以增资方式投入到全资子公司宁波三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等报刊公告的临

2011-001

号公告）。

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完成了宁波三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换发了《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宁波三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200000065073

注册资本：陆亿肆仟壹佰陆拾伍万贰仟捌佰元

实收资本：陆亿肆仟壹佰陆拾伍万贰仟捌佰元

注册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慈城妙山良种场内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坚江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仪器仪表、变压器的研发、制造、加工、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

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

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1-01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1

年

7

月

20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11

年

7

月

25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已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换发的注册号

44030710330381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全资子

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工业城宝荷路

3001

号

A2

厂房、比亚迪宝龙工业厂区（二期）

A12

号

厂房二、三、四楼

法定代表人：王传福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16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锰氧材料、电源系统（不间断电源、通信电源、电子电源、电力电源）、硅铁模

块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家用空调产品的研发、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限

A2

厂房一层）、开发、销售；

包装制品（纸箱、吸塑盘、拉伸膜、珍珠棉）的生产、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1718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1-019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际华天津新能源产业园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2011

年

7

月

25

日，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在天津市签订了

《建设际华天津新能源产业园项目合作协议》。

一、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拟在天津西青张家窝工业示范区投资建设际华天津新能源产业园（以下简称

"

产业园

"

），以

光伏新能源产业及军需装具制造业务为核心业务。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际华三五二二装具饰品有限公司

将负责实施该项目，并整体搬迁至产业园内。

（二）产业园预计占地

527

亩，拟选址北至明进道，南至安福道，西至高泰路，东至福保路的工业用地，通

过招拍挂方式确定。

（三）公司将充分发挥集团整体优势，整合内部资源，以国际化的视野，充分利用国内外产业资源，打造

国际一流的新能源科技产业园，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军需装具研发生产基地。

（四）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将产业园项目列入重点项目，成立专项工作组负责项目协调保障工作，在

项目建设、工程配套、行政服务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并承诺产业园建成投产后，可享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

公司将视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在正式投资建设前，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及时进行公

告。

二、备查文件

《建设际华天津新能源产业园项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武汉中商 股票代码：

000785

公告编号：

2011- 028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

定停牌。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起开始停牌。

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

4

月

20

日、

4

月

27

日、

5

月

4

日、

5

月

11

日、

5

月

18

日、

5

月

25

日、

6

月

1

日、

6

月

8

日、

6

月

15

日、

6

月

22

日、

6

月

29

日、

7

月

6

日、

7

月

13

日和

7

月

20

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网

（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临

2011-009

号）、《武

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停牌公告》（临

2011-011

号）和《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14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15

号）、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1-016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17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18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19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20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

牌公告》（临

2011-021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22

号）、《武汉中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24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临

2011-025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1-026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27

号）。

由于重组方案涉及重大无先例资产重组事项，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重组的相关方案尚在论证中，重组

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起继续停牌。

一、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已经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聘请的独立

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公司将根据工作情况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二、必要风险提示

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000768

公告编号：

2011-048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进展情况

2010

年

5

月

14

日，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陕西飞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航空业务相关资产。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正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提交了非公开发行

股票购买资产事项申报材料，中国证监会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向公司发出受理函。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决议的有效期为

12

个月，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到期。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将已通过的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决议的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自

2011

年

5

月

14

日至

2012

年

5

月

13

日止。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相关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

报告，并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引用的经审计的财务资料更新后上报中国证监会。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正在中国证监会审核。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方案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